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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 

第 24 屆第 18 次常務理事會議記錄 

一、 時 間：108 年 12 月 26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 時 30 分 

二、 地 點：本會勞工福利教室（台南市東區生產路 68號） 

三、 主 席：鄭理事長進昌               記 錄：陳昆昌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鄭進昌、陳明根、駱文霖、黃水銘、范進興。 

五、 列席人員：鄭有福、林錦洲、田賢堂、林晃民、陳清霖、黃芳哲、蘇南通、

陳合華、陳昆昌。 

六、 請假：黃裕芳。 

（一）主席報告：（略） 

七、 總幹事報告：（無）。 

八、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： 

第 1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訓練組  提 

案 由：台糖公司雲林工會出任本會代表張秩誠君因職務異動，改由蕭介力君

遞補，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已提本會第 24 屆第 12 次理事會討論通過。 

第 2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訓練組 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第 24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已經本會第 24 屆第 2 次臨時理事會討論通過，變更於 109 年 2 月

14~15 兩日辦理。 

第 3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福利服務組  提 

案 由：本會選派擔任台糖公司第 11 屆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員任

期，將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期滿，建請重新選派 6 位勞方代表擔任

第 12 屆委員 (自 108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止)，提請

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委員名單已提本會第 24 屆第 12 次理事會討論通過並函報台糖公

司。 

九、 討論事項： 

第 1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訓練組  提 

案 由：為選拔本會參加行政院勞動部及上級工會 109 年模範勞工（優秀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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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暨會務人員）表揚代表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行政院勞動部勞動關 1 字第 108128194 號函及中華民國全國總

工會全總杰總字第 00116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考量勞動部模範勞工選拔申請手續繁複，自傳、學經歷及優良事蹟等

備審資料冗長，本會前所報送人選皆未獲獎，爰建請擬不予推薦。 

三、 另為配合上級工會辦理模範勞工表揚活動，援例選拔本會出席表揚代

表，其名額如下： 

（一）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名額 1 人。 

（二） 全國產業總工會優秀幹部暨會務人員名額 1 人（文到後辦理）。 

（三） 台灣總工會名額 2 人（文到後辦理）。 

四、 檢附本會 7 年內當選上級工會模範勞工名單 1（如附件一）份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據以辦理。 

決 議：經會議討論結果如下： 

一、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：由善化工會遴薦 1 名。 

二、 全國產業總工會優秀幹部暨會務人員：由彰化工會遴薦 1 名。 

三、 台灣總工會：由台北市及雲林工會各遴薦 1 名。 

四、 請獲分配工會會務人員預為作業，俾利本會彙辦。 

第 2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訓練組  提 

案  由：台糖公司臺中月眉工會出任本會代表蔡金城君及王慶宗君等 2 名，因

屆齡退休，改由徐大裕君及張耀明君等 2 名遞補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會章程第三章第八條規定及台糖公司臺中月眉工會 108.12.6

眉工字第 1081201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徐大裕君及張耀明君等 2 名基本資料如下： 

姓名 員工編號 單位 部門 職稱 

徐大裕 90679 中彰區處 月眉資產課 管理員 

張耀明 62833 油品事業部 月眉加油站 管理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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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提下次理事會討論。 

決  議：經全體出席常務理事無異議通過，提下次理事會討論。 

第 3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訓練組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王理事慶宗君，業已於 108 年 11 月底屆齡退休，所遺本屆理

事任期遞補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 

一、 依據工會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及本會章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本會王理事慶宗君，於 108 年 11 月底屆齡退休，所遺理事一職，擬

補實，請討論。 

三、 本遞補理事案，依相關規定由本會理事會候補理事（二）陳恩源君

遞補。 

     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據以辦理。 

決  議：經全體出席常務理事無異議通過，提下次理事會討論。  

第 4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訓練組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 109 年度工作計劃及預算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檢附 109 年度工作計劃及預算（如附件二~三）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送下次理事會討論。 

決  議：經全體出席常務理事無異議通過，提下次理事會討論。 

十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十一、 散 會：同日上午 11 時 30 分。 

 

 

 

 


